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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理事会关于中非共和国的 

第 2127(2013)号决议 

所设委员会 
 

 

  2014年 4月 29日墨西哥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委员会主席的信 
 

 

 谨提及安全理事会关于中非共和国的第 2127(2013)和 2134(2014)号决议，特

别是第 2134(2014)号决议第 42 段，安理会在该段中促请所有会员国报告它们采

取了哪些步骤来执行第 2127(2013)号决议第 54 段和第 2134(2014)号决议第 30 和

32 段。我特此转递墨西哥政府的有关意见(见附件)。 

 

           大使 

           常驻联合国代表 

           豪尔赫·蒙塔尼奥(签名) 

 

http://undocs.org/ch/S/RES/2127(2013)
http://undocs.org/ch/S/RES/2127(2013)
http://undocs.org/ch/S/RES/2134(2014)
http://undocs.org/ch/S/RES/2134(2014)
http://undocs.org/ch/S/RES/2127(2013)
http://undocs.org/ch/S/RES/2134(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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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 4月 29 日墨西哥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委员会主席的信的附件 
 
 

  关于安全理事会针对中非共和国的制裁制度的第 2127(2013)和第 2134 

(2014)号决议的执行情况 
 

 

墨西哥的报告 
 

 安全理事会第 2127(2013)号决议第 58 段和第 2134(2014)号决议安理会第 42

段促请所有会员国报告它们采取了哪些步骤来执行这些决议所载的措施，据此，

墨西哥向安全理事会关于中非共和国的第 2127(2013)号决议所设委员会提交报

告，说明墨西哥政府为执行针对中非共和国的制裁制度所采取的步骤。 

 

 A. 武器禁运 
 

 

 在 2014 年 1 月 30 日举行的第二次特别会议上，经济部对外贸易委员会

核准了一项修正案，禁止从其中指定的国家、实体和个人出口或进口各

种货物(2012 年 11 月 29 日发布在《联邦政府公报》中)，将中非共和国

列为禁运国家。在发布《联邦政府公报》之前进行的这一改革表明，墨

西哥政府已采取第 2127(2013)号决议所提及的必要步骤，以防止向中非

共和国直接或间接地供应、出售或转让军火和任何类型的有关物资，包

括武器和弹药、军用车辆和装备、准军事装备和备件。 

 2011 年 6 月 16 日发布的决定要求，在出口常规武器及可能用于生产和

扩散常规武器和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常规武器相关部件和组件、两用物

品、软件和技术时，需事先获得经济部的许可。根据这一决定以及一系

列修正案，也已采取足够措施，以防止与受到禁运的国家进行管制货物

的贸易。根据该项决定，如果最终目的地是安全理事会制裁制度或禁运

所涉的任何国家，经济部将拒绝签发出口许可证。因此，这将适用于目

的地为中非共和国的出口许可证。 

 内政部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防部向这两个部的相关实体通知了第 2127 

(2013)号决议所载的措施，以阻止从墨西哥境内或通过墨西哥领土或利

用悬挂其国旗的船只或飞机，直接或间接向中非共和国供应、出售或转

让任何类别军火或相关军用物资，包括武器和弹药、军用车辆和装备、

准军事装备及上述物项的备件，以及与军事活动或者任何军火的维修或

使用有关的技术援助、培训、财政及其他援助。 

 国家核安全保障委员会注意到第 2127(2013)号决议所列、可能受出口管

制的物资，以根据该决议第 54 和第 55 段的规定确保这些材料不被出口

到中非共和国。 

http://undocs.org/ch/S/RES/2127(2013)
http://undocs.org/ch/S/RES/2127(2013)
http://undocs.org/ch/S/RES/2134(2014)
http://undocs.org/ch/S/RES/2127(2013)
http://undocs.org/ch/S/RES/2127(2013)
http://undocs.org/ch/S/RES/2127(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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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旅行禁令 
 

 

 外交部根据其内部规则和《移民法》及其条例向国家移民局提供了数据，

其中列有关于中非共和国的第 2127(2013)号决议所设委员会指定的旅

行禁令所涉个人，供纳入移徙管制清单，以防止这些人进入墨西哥境内

或从墨西哥过境。 

 国家移民局通过其国家警报中心就移民管制清单和电子移民程序系统

警报模块采取了相关措施，以便执行安全理事会第 2127(2013)和 2134 

(2014)号决议。 

 为便于开展国际警务工作，共和国总检察长办公室刑事调查署已经确定

了有关预警信号，以根据第 2127(2013)和 2134(2014)号决议的规定，执

行针对制裁委员会所指定人员制定的措施。 

 通信与交通部民航局向机场当局、空运公司和许可证持有者通知了针对

中非共和国的制裁制度，以确保它们向主管当局报告它们注意到的有关

中非共和国的任何动向或行动。 

 最后，共和国总检察长办公室有组织犯罪调查股注意到第 2127(2013)和

2134(2014)号决议的内容和范围，以确保该股若注意到违反这些决议的

行动，按照《联邦刑法》、《联邦刑事诉讼法》、《联邦火器和爆炸物法》

和《总检察长办公室组织法》采取行动。 

 

http://undocs.org/ch/S/RES/2127(2013)
http://undocs.org/ch/S/RES/2127(2013)
http://undocs.org/ch/S/RES/2127(2013)
http://undocs.org/ch/S/RES/2134(2014)
http://undocs.org/ch/S/RES/2127(2013)
http://undocs.org/ch/S/RES/2134(2014)

